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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取用水计量管理工

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5〕11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我省是水资源短缺的省份，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取水、用水计量设施

的安装利用率偏低，技术落后和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水资源浪费现

象十分严重，加剧了我省水资源供需矛盾。为了促进全社会节约用

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现我省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保障全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加强全省取

水、用水计量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快推进取用水计量设施的安装和使用 

  （一）取水、用水计量设施的安装要采取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办法。首先保证取水工程全部安装计量设施；

其次是供水工程安装计量设施；第三是抓好取水、用水单位和家庭内

部用水的计量工作。 

  （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经委、城市建设主管部门要对取

水、用水计量设施的安装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核查，对尚未安装取水、

用水计量设施的取水、用水户，要限期安装。同时，在进行取水许可

审批和年审时，要重点审查取水计量设施的安装和使用情况。 

  （三）所有取水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取水设施上安装符合国家规定

的计量设施，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同时，

按照有关规定，在用水设备上也要安装计量设施。各供水单位要加强

对供水范围内用水计量设施安装工作的管理，逐步实现所有用水户按

计量标准用水和交费。农业地表水灌区可以利用渠首建筑物或者专用

计量设施计量；井灌区可以用开机记录统计取水量，但要定期核定单



位时间取水量。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农用机电井逐步安装取水计量仪

表。 

  （四）工业企业要加快结构调整，限制或淘汰耗水量大的产业和

产品，加快技术改造，推广清洁生产，实行一水多用和循环使用，提

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大力推广节水器具。 

  二、大力推广和使用先进的取用水计量设施 

  目前，我省有的地方已经成功引进和使用水资源智能（IC）管理

系统，有效解决了取水、用水计量问题，不仅保证了水费、水资源费

的足额征收，而且实现了对取用水户的取用水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有

效地促进了节约用水工作。各地要认真借鉴这些用水计量管理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加强对取水、用水计量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广使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书的企业生产

的取水、用水计量器具。尽早实现我省取水、用水计量设施的智能化

管理，促进全社会节约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三、切实加强对取用水计量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取水、用水计量是强化水资源管理，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现水

资源宏观调控和优化配置的重要措施，也是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

的重要基础工作。各级政府要对取水、用水计量管理工作高度重视，

切实把取水、用水计量管理工作作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实现水资源永

续利用，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加强宣

传教育，精心组织实施，做到领导到位、组织措施到位、计划安排到

位、资金投入到位。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取水许可监督管理权限，会同质监、

经委、城建等有关部门组织好本地区取水、用水计量设施的安装和监

督管理工作。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经委、城建等有关部门要长期坚

持对取水、用水计量设施的安装和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凡在取

水、用水过程中安装使用的计量器具，必须依法实施首次及周期强制

检定，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未安装计量设施的要限期安装，对计量

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要限期恢复正常运行。如逾期未达到要求，按取

水、用水工程（或设备）全天最大提引水量计收水资源费或水费。对

已安装计量设施，但利用支管等非法手段，使部分或全部取水、用水

量未进行计量的，要按省公安厅、建设厅、水利厅、物价局、质监局

和省检察院、省法院《关于打击窃水违法犯罪及有关问题的联席会议

纪要》从严查处，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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